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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府行法字第 1120141893 號 

 

修正「苗栗縣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五條。 

附修正「苗栗縣監視系統設置管理辦法」第十五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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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6 日 
府行法字第 1120140267 號 

 

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辦

法」第六條。 

附修正「苗栗縣公立幼兒園及非營利幼兒園優先招收需要協助幼兒實施

辦法」第六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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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 日 
府行法字第 1120129639 號 

 

訂定「苗栗縣地方稅加計利息分期繳納辦法」。 

附「苗栗縣地方稅加計利息分期繳納辦法」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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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7 日 

府商都字第 1120146719B 號 

 

主旨：公開展覽「變更竹南頭份都市主要計畫(部分甲種工業區、醫療專 

      用區為道路用地)案」、「變更竹南頭份都市計畫(部分甲種工業 

      區為醫療專用區)細部計畫(計畫範圍調整)案」及「變更竹南頭份 

      都市計畫細部計畫(部分甲種工業區、醫療專用區為道路用地) 

      案」都市計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及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條、第 23條規定。 

公告事項： 

一、 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 公開展覽期間自 112年 6月 30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

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

苗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 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2年 7月 14日(星期五)上午 10時假竹南

鎮公所 3樓會議室(地址：苗栗縣竹南鎮中正路 112號)召開，請

踴躍參加。 

四、 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竹南鎮公所、頭份市公及本

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

址：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五、 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鍾東錦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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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1 日 
府商都字第 1120144553B 號 

 

主旨：公告「變更高速公路頭份交流道附近特定區計畫（部分農業區為 

      乙種工業區）（配合京元電子股份有限公司擴廠）案」計畫書、 

      圖，並自民國 112年 6月 27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規定。 

二、內政部 112年 6月 6日台內營字第 1120807741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業經內政部都市計畫委員會 110年 8月 31日第 997次會 

    議、111年 2月 22日第 1006次會議審決，並經內政部 112年 6月 

    6日台內營字第 1120807741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計畫書、圖自民國 112年 6月 27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 

    內依本計畫書圖、都市計畫法及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築管  

    理。 

三、需閱覽計畫書、圖者，請至頭份市公所、竹南鎮公所或本府工商發 

    展處（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瀏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四、張貼公告書圖期間自發布實施日起 30天。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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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6 日 
府地價字第 1120140133B 號 

 

主旨：公告註銷彭浩瑀君所持有效期限屆滿未依規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 

      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條。 

公告事項：註銷彭浩瑀 108年苗縣地登字第 00286號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鄧桂菊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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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2 日 
府地籍字第 1120136088B 號 

 

主旨：本府辦竣地籍清理第 24批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其權利人應自 
      登記完畢之日起 10年內，依規定填具申請書向本府申請其權利， 
      公告周知。 
依據：地籍清理條例第 15條及第 15-1條、地籍清理未能釐清權屬土地代 
      為標售辦法第 20條第 2項規定及行政程序法第 117條。 
公告事項： 

一、 囑託登記為國有之土地標示、登記名義人、第二次標售底價：詳

見案附土地囑託登記國有管理表。 

二、 公告起訖日期：112年 6月 21日起至 112年 9月 21日止，共計 3

個月。 

三、 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處所及保管款名稱：本府設立於臺灣

銀行苗栗分行之苗栗縣地籍清理土地權利價金保管款專戶。 

四、 得申請發給土地價金之期限：自各土地登記完畢之日（詳如管理

表）起 10年內。 

五、 土地權利人應依地籍清理條例施行細則之規定，填具申請書並檢

附相關證明文件，向本府申請發給。 

六、 申請發還土地（權利價金），經審查無誤並公告期滿無人異議後，

囑託登記為權利人所有，如已死亡者，除另有規定外，得由部分

繼承人申請發還，登記為全體繼承人所有；倘無法發還土地之情

形，則依該土地第二次標售底價扣除應納稅賦後之餘額，加計儲

存於保管款專戶之應收利息發給之。 

 

     

縣長鍾東錦 出國    

副縣長鄧桂菊 代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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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8 日 
府衛疾字第 1120032638B 號 

 

主旨：公告受處分人李政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案件處分書，因當事人未 

      居住戶籍地及現地址，無法完成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 本案係應受送達人李政育違反傳染病防治法第 36條，經本府衛生 

局以 110年 12月 15日，府衛疾字第 1100028916號處分書，裁處

新臺幣三千元整罰鍰。因應受送達人行方不明，本府衛生局無法

送達，特此辦理公示送達。 

二、 公示送達方式：公告張貼於本府衛生局公告欄並刊登於苗栗縣府

公報。 

三、 請於公告之日起 20日內逕向本府衛生局疾病管制科洽領處分書，

並依限繳納罰鍰，逾期未繳納者即移送行政執行署。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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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2 日 
府農漁字第 1120129598B 號 

 

主旨：公告「本縣龍鳳、塭仔頭、外埔、公司寮、南港、福寧、白沙 

      屯、通霄、新埔、苑港及苑裡等 11處漁港之漁船（筏）得設籍停 

     泊數量」，並自即日生效。 

依據：漁港法第十五條及第十九條第一項十二款。 

公告事項： 
一、 為維護本縣龍鳳、塭仔頭、外埔、公司寮、南港、福寧、白沙

屯、通霄、新埔、苑港及苑裡等 11處漁港之停泊秩序及安全，保

障漁業資源永續利用，爰公告各漁港漁船（筏）最大設籍艘數： 

（一）龍鳳漁港：104艘。 

（二）塭仔頭漁港：6艘。 

（三）外埔漁港：120艘。 

（四）公司寮漁港：17艘。 

（五）南港漁港：39艘。 

（六）福寧漁港：17艘。 

（七）白沙屯漁港：89艘。 

（八）通霄漁港：159艘。 

（九）新埔漁港：43艘。 

（十）苑港漁港：74艘。 

（十一）苑裡漁港：42艘。 

二、 各漁港之漁船（筏）（含於下列期限內申請汰建者）如達最大設籍

艘數，除原設籍漁船（筏）之原漁業人有繼續於原設籍港經營漁

業需要且依規辦理汰建，並確能於下列期限內建造並申請漁業執

照完成者外，不再受理漁船（筏）之新建設籍或轉入等業務： 

（一）漁船：原漁業人之漁船應依規申請汰建，其漁船應於核准 

            後 9個月內完成建造及漁業執照申請，但船殼已建 

            造完成並已購妥主、副機等主要設備者，得於 9個 

            月期限屆滿前申請延長 6個月。 

（二）漁筏：原漁業人之漁筏應依規申請汰建，其漁船應於核准 

            後 6個月內完成建造及漁業執照申請，但已購妥筏 

            管、主、副機等主要設備者，得於 6個月期限屆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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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申請延長 3個月。 

三、 各漁港最大設籍停泊之漁船（筏）艘數，主管機關得視實際需求

或依政府重大政策進行調整修正公告。 

四、 本府 104年 12月 23日府農漁字第 1040268532B號公告自本公告

生效日起停止適用。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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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9 日 
府教體字第 1120142427A 

 

主旨：預告修正「苗栗縣政府所屬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績效評量基準 

      第四點、第五點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旨揭修正草案總說明、條文對照表及修正草案如附件，附件網

址：https://mlc.edu.tw/System/main/Home/Index.php。 

三、 對於旨揭草案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預告刊登公

報之次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教育處(體育保健科)。 

(二)地址：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708。 

(四)傳真：037-324626。 

(五)電子郵件：hazelnut@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https://mlc.edu.tw/System/main/Home/Index.ph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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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3 日 
府環綜字第 1120056434A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 

      第 4條修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1條第 2項準用第 154條第 1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 修正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 修正依據：環境影響評估法第 3條。 

三、 「苗栗縣政府環境影響評估審查委員會組織規程」第 3條、第 4

條修正草案，如附件。 

四、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7

日內，向本府陳述意見或電洽承辦單位：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號。 

(三)電話：037-558558分機 121；傳真：037-726200 

 

   

縣長鍾東錦出國   

副縣長鄧桂菊代行 

 

 

 

 

 



31 
 

 

 

 

 

 

 

 

 

 

 

 

 

 

 

 



32 
 

 

 

 

 

 

 



33 
 

 



34 
 

 



35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2 年 6 月 1 日 
府教國字第 1120128176B 號 

 

主旨：公告「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 為利額滿學校教職員工應享有同等方便接送就學子女的權利，修

正「苗栗縣縣立國民中小學新生分發及入學辦法」草案。 

二、 對於公告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次日起 30

日內，相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教育處國民教育科。 

(二)地址：36001苗栗市縣府路 100號。 

(三)電話：037-559697；傳真：037-324626。 

(四)電子郵件：hsuan921@ems.miaoli.gov.tw。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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